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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军 通讯员
武锦锦

【案例】原告陈某申请劳动
仲裁，要求确认其与被告某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
要求被告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加
班费和补缴社会保险、医疗费及
经济赔偿金共计 148995.36 元。
仲裁委员会先后两次向陈某送
达书面开庭通知，但陈某无正当
理由均未到庭，亦未委托代理人

参与庭审，仲裁委员会遂依法按
撤回仲裁申请处理。

此后，陈某就同一事项再次申
请仲裁，被仲裁委员会以重复申请
为由不予受理。陈某不服该结果，
向和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这种无故缺席仲裁庭审，
仲裁申请已按撤回处理，后续再
向法院起诉，法院该如何判决呢？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自述
未参加仲裁庭审的原因系自驾
途中堵车，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佐

证该主张，无法认定其存在正当
缺席理由。法院认为，陈某向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无正当理
由未按时参加庭审，仲裁庭按撤
回仲裁申请处理符合法律规定，
遂依法裁定驳回原告陈某的起
诉。后陈某不服提起上诉，最终
巴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裁定。

>>法官提醒

劳动者参加劳动仲裁庭审是
法定义务，也是依法维护自身劳
动权益的必要步骤，务必按时到
庭、如实陈述事实、依法提交证

据。无正当理由缺席仲裁庭审，
将直接导致仲裁申请被按撤回处
理，后续再就同一事项起诉，法院
亦会依法驳回，最终无法实现维
权目的。若确有特殊情况（如突
发疾病、不可抗力等）无法按时参
加庭审，应提前向仲裁委员会申
请延期开庭，并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严格遵循法定维权程序，才
能有效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法条链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与诉讼衔接有关问题的意见

（一）》第四条第一款：申请人撤回
仲裁申请后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
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
则》第三十九条：申请人收到书
面开庭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
庭的，可以按撤回仲裁申请处
理；申请人重新申请仲裁的，仲
裁委员会不予受理。被申请人
收到书面开庭通知，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
中途退庭的，仲裁庭可以继续开
庭审理，并缺席裁决。

无故缺席仲裁庭审 合法维权难获支持

本报和静 4 月 9 日讯
（记者 景丽君 通讯员 刘
英 赛尔金米德格） 以运送
煤炭为幌子，实则非法收购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鹿
的鹿角。7日，记者从和静县
公安局获悉，该局近期破获
一起非法买卖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马鹿鹿角案。

每年 2 月中旬至 5 月初，
是巴音布鲁克镇马鹿鹿角自
然脱落的季节，不法分子也
伺机而动，企图非法牟利，来
自伊犁的韩某便是其中之
一。3 月底，韩某通过电话
联系巴音布鲁克镇牧民巴
某，打探其家中是否存有马
鹿鹿角以及今年马鹿鹿角
脱落情况。

3月 31日，韩某按照约定

好的时间，驾驶一辆小货车
从伊宁市出发，车厢内装载
着巴某托其捎带的 50 袋煤
炭，以此为掩护躲避检查。
当日 11 时许，韩某抵达巴某
家中，按照市场行情以每公
斤 70元的价格收购巴某捡拾
的 90 余公斤马鹿鹿角。随
后经巴某介绍，韩某相继前
往周边牧民家中收购，另有
2 户牧民将放牧途中捡拾的
马鹿鹿角出售给韩某，当日
韩某共计收购马鹿鹿角 200
余公斤。

巴音布鲁克镇派出所民
警接到群众举报后，立即组
织警力开展核查布控，于当
日 23 时许将韩某成功抓获，
并当场从其车内查获全部涉
案马鹿鹿角。

“租满 10个月，车就直接
送给你！”冲着商家这句承诺，
万女士租了 10 个月电动车，
可等到租期一满，她兴冲冲
提 车 时 ，却 被 告 知 只 送 车
架，电池得另外花钱购买。
气愤不已的万女士将商家
告上法庭。3月 12日，湖南省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通报
了该案。

2024年 7月，万女士通过
微信向某维修站员工咨询电
动车租赁事宜，该员工明确承
诺：“这辆车 4个月起租，租满
10个月就送给你，车辆归你所
有。”万女士被这句话打动，当
天便通过平台与维修站签订

《租赁合同》，并按照该员工的
指引，另行与第三方公司签订
了电池租赁协议。

此后 10 个月，万女士依
约按时足额支付了车架租金
3000 元及电池租金 3069 元，
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可当 10
个月租期届满，万女士要求商
家兑现“送车”承诺时，对方的
说法却让她彻底懵了：“我们
说的‘送车’，只是送车架而
已。电池要么继续租，要么自
己花钱买。”

万女士认为，商家这种玩
“文字游戏”的行为就是欺诈，

不仅违背了当初的承诺，还
让自己白白多花了冤枉钱。
她一纸诉状将该维修站告上
法庭，要求对方 3 倍赔偿电
池相关费用、返还额外收取
的 300 元，并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维修站
员工在签订合同前作出的承
诺，是促使万女士订立合同的
关键原因，该承诺对商家具有
法律约束力，不能随意反悔。

法官指出，按照普通人的
日常理解和市场交易习惯，

“送车”应指交付可正常使用
的完整电动车，电池作为核心
部件，理应包含在内。商家明
明知道电池需要另行租赁，这
种安排与“租满送车”的承诺
存在明显冲突，却未向消费者
履行充分提示、明确说明义
务，存在明显过错，导致万女
士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据此，法院判决商家向万
女士交付完整可用的电动车
（含电池）；若无法交付，则需
支付电池等价款项 3500 元，
同时返还无合法依据收取的
300 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均
不服并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维持原判。

（据《新疆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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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
者 张秀 通讯员 李召宝

车主车损获保险理赔又获
侵权赔偿，保险公司诉请返款，
法院会支持吗？日前，库尔勒铁
路运输法院审理一起财产损失
保险合同纠纷，法官深入剖析了
财产保险中不可触碰的“双重获
利”红线。

2024年1月，王某的奔驰轿
车停在库尔勒市某处，遭人为损
坏，致使两侧倒车镜受损。王
某当即报警，并向投保的保险
公司报案。

由于该车投保了机动车损
失险，保险公司定损后，确认车
辆维修费用为32378元。按照保
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将这笔理
赔款直接支付给车辆修理厂。
车辆修复后，王某取回了车辆。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后，将侵权人吕某抓获归案。

吕某为求得谅解，主动提出
赔偿王某车辆损失。在民警主
持下，王某与吕某达成和解协
议：吕某一次性赔偿王某各项损
失共计 43800 元。王某拿到赔
偿款后，向吕某出具了谅解书。

保险公司得知王某已从侵
权人处获得赔偿，遂要求王某返
还已支付的保险金32378元。

王某认为“保险公司赔的是
保险，侵权人赔的是损失，这是
两码事”，拒绝返还。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保险
公司将王某诉至库尔勒铁路运
输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
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
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
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
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
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条第
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
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保险人
获得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情
况未通知第三者或者通知到达

第三者前，第三者在被保险人已
经从保险人处获赔的范围内又
向被保险人作出赔偿，保险人主
张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
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保险人就相应保险金
主张被保险人返还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本案中，保险公司在王某车
辆受损后，依据保险合同定损并
支付理赔款 32378元，该款项直
接用于修复车辆。保险公司已
履行赔付义务，依法在赔偿金额
范围内取得对侵权人吕某的代
位求偿权。

然而，王某在获得保险理赔
后，又与侵权人吕某达成和解，
接受吕某赔偿的 43800 元。经
查，该赔偿款包含涉案车辆的修
理费用。这意味着王某因同一
笔车辆修理费，既从保险公司获
得理赔，又从侵权人处获得赔
偿，构成双重受偿。

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原
则，其核心在于填补被保险人的
实际损失，而非使其从中获利。
王某的车辆实际维修费为32378

元，其获得的赔偿总额已远超
实际损失，有违该原则。因其
私下接受侵权人赔偿，导致保
险公司依法取得的代位求偿权
无法行使。

最终，法院判决王某向保险
公司返还保险金 32378 元。目
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法律之所以严禁双重受偿，更
深层的考量在于防范道德风险。
保险制度的本质是社会成员互助
共济，填补损失，而非为个人制造
盈利机会。若被保险人在获得保
险赔付后，还能额外留下一笔侵权
人赔偿的修车款，无异于向社会释
放“保险事故可以获利”的危险信
号，这种预期将从根本上动摇保险
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

一旦被保险人对重复赔偿
心存侥幸，其防灾减损的内在动
力便会削弱，若此风蔓延，甚至
可能诱导他人突破法律底线，人
为制造事故或放任损失发生，将
风险保障异化为牟利工具。

（据《新疆法治报》）

车损理赔后又获侵权人赔偿
法院：不得双重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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